
 

欢迎浏览兴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地址：安徽省芜湖市中山南路 717号科技产业园 A3 栋  邮政编码：241003 

客服电话：4009970188 传真：010-56970971 

非交易过户申请表 

兴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提醒您在填写本表前详细阅读您所认购/申购（参与）的证券投资基金的《基

金合同》及最新的《招募说明书》或资产管理计划的《管理合同》及《投资说明书》。 

 

 

非交易过户业务种类  □继承   □赠与   □司法   □基金份额互换   □份额转让 

依法继承/捐赠/司法判决的基金名称及份额： 
拾 亿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个 

          
基金名称:                                 

基金份额:(大写)                      份         

转入方姓名/名称：                        转入方证件类型：□身份证 □营业执照 □其他:       

转入方证件号码： □□□□□□□□□□□□□□□□□□ 

转入方基金账号：                         基金销售机构：                                               

转入方经（代）办人姓名：              转入方证件类型：□身份证 □营业执照 □其他:       

转入方经（代）办人证件号码：□□□□□□□□□□□□□□□□□□ 

转入方/经办人联系电话：              转入方/经办人联系地址：                                          

转出方姓名/名称：            转出方证件类型：□身份证 □营业执照 □其他:       

转出方证件号码：□□□□□□□□□□□□□□□□□□ 

转出方基金账号：                         基金销售机构：                                               

转出方经（代）办人姓名：              证件类型：□身份证 □营业执照 □其他:       

转出方经（代）办人证件号码：□□□□□□□□□□□□□□□□□□ 

注：转入方是指继承受让中的继承人或捐赠受让中的受赠方或司法判决中的受让方；转出方是指继承受让

中的被继承人或捐赠受让中的捐赠方或司法判决中的出让方。 

非交易过户双方签署：（机构投资人签章须加盖预留印鉴章） 

兴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本人/本机构保证所提交的资料和填写的信息真实、准确和有效。本人/本机构已阅读、理解兴合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的“证券投资基金业务规则”及所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最新的《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并自愿遵守上述文件载明条款。 

                                  申请人（签字）：          申请日期：                                   

司法机关经办人签署： 

司法执行机构：                 司法文书号：              工作证件号：                        

执行原因：                                                                                           

司法机关经办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本人/本机构保证所提交的资料和填写的信息真实、准确和有效。本人/本机构已阅读、理解兴合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的“证券投资基金业务规则”及所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最新《招募说明书》等文件，并

自愿遵守上述文件载明条款。 

司法机构经办人签章：             签章日期：                

客户经理 ：                     附件：         张 

经办人：                        复核人：           直销中心盖章：                



 

欢迎浏览兴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地址：安徽省芜湖市中山南路 717号科技产业园 A3 栋  邮政编码：241003 

客服电话：4009970188 传真：010-56970971 

风险提示： 

1.兴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行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均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会）注

册，但中国证监会对本公司发行的基金做出的任何决定，均不表明其对该基金的价值和收益做出实质性判

断和保证，也不表明该基金没有风险。 

2.本公司恪守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公司管理的基金产品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基金产品的最低收益。本公司管理的基金产品的以往业绩表现并不代表基金产品未来业

绩。投资人认购（申购）之前，应详细阅读所认购（申购）基金产品的《基金合同》、最新《招募说明

书》等相关文件。 

 

填表须知： 

兴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证券基金非交易过户业务必须到本公司注册登记机构办理。过户方如果没有开

立基金账户，请先办理开户手续。详见“证券投资基金账户业务申请表(个人/机构)”。 

一、继承受让业务须提供的资料 

1.遗嘱继承情形下，申请人应携带遗嘱及其公证书原件及上述文件的复印件，公证书的内容应至少包

括继承人人数、申请人合法可继承的基金名称、基金份额。  

2.法定继承情形下，申请人应携带由全体继承人达成的遗产分配协议书及其公证书原件及上述文件的

复印件，公证书的内容应至少包括继承人人数、继承顺序、继承受让申请人合法可继承的基金份额。有生效

法律文书（包括司法判决、裁定、司法调解书、仲裁裁决等）的，携带生效法律文书及其复印件。  

3.申请人还应携带本人及被继承人有效身份证件、被继承人的死亡证明及复印件、填妥的并由申请人签

字的本申请表一式两份。未成年人办理继承受让非交易过户，由其监护人进行，监护人应出具其为监护人的

证明材料及其身份证及复印件。 

继承受让申请人提交申请的材料应全面、真实、准确，如有伪报、遗漏或错误而导致他人遭受损害，

申请人须承担损害赔偿和有关法律责任。 

二、捐赠受让业务须提供的资料 

申请人须携带捐赠协议及公证书原件及复印件。个人捐赠方有效身份证件及复印件，机构捐赠方加盖

公章的营业执照（注册登记证）复印件及副本原件、捐赠方经办人身份证件及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及

复印件；受赠方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注册登记证）复印件及副本原件，受赠方经办人身份证件及复印

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及复印件、捐赠方及受赠方基金账户开户确认单据及复印件。 

三、司法判决业务须提供的资料 

    申请人须携带生效法律文书原件（包括司法判决、裁定、司法调解书、仲裁裁决等）及其复印件。受让

方为个人投资者的还须携带身份证件及复印件，受让方为机构投资者的还须携带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注

册登记证）复印件及副本原件、经办人身份证件及复印件、经办人工作证明及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司

法机关工作人员还须出示身份证、工作证、介绍信、协助执行通知书。办理此项业务时，出让方不在现场的，

由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填写出让方栏目。 

四、投资者应准确、完整填写业务表单内容，如提交的申请表单有填错、填漏或填写不清晰的情况，直

销中心有权要求投资者在交易时间内补正后重新提交至直销中心。 

 


